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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違章建築是目前台灣各縣市政府主管建築機關所面臨執行建築管理的重要課題之一，本研

究以台南市已查報之違章建築案件為實證研究對象，依時間向度及空間向度將違建資料加以歸

類分析比較其違建之特性與影響，並藉由外部性理論予以探討法令規範角度下的「合法建築使

用」及使用者觀點下的「實際建築使用」之間的落差。同時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居民空間使用的

需求，以分析建築空間管理之規範與法令的合理性，提出適當的建築管理策略之建議。最後透

過特徵價格法建立違章建築之特徵價格模型，以分析政府部門在採取不同建築管理策略下，所

獲得的實質效果進行比較分析，並嘗試提出未來的處理建議策略。

關鍵詞：違章建築、環境外部性、特徵價格、台南市

ABSTRACT
Building violation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or the building authorities of all local 

governments. These authorities must cope with such building management violations. Based on reported 
building violations in Tainan City, we classified the cases using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for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features and the impact for each kind of building violation. Externality theory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gap between legal building usage as defined by related laws and practical 
building usage as per the users’ view.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residents’ needs 
for space usage.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we analyzed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building and space management. We then proposed build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Finally, a hedonic price model for illegal buildings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is method that examined 
the substantial effects of different build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fi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handling 
building violations.
Key words: building violations,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hedonic price, Ta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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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違章建築是目前台灣各縣市政府主管建築機關所面臨執行建築管理的重要課題之一。所

謂的違章建築係指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實施區域計畫地區或經內政部指定地區等建築法適

用地區內，凡未經建築主管機關審查許可並核發執照，擅自建造之建築物即視為違章建築。

針對台灣目前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範下，仍普遍存在違章建築的情形，實

導因於「合法建築使用」與「實際建築使用」之間所存在的落差。所謂的「合法建築使用」

即指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令，合法興建並取得合法相關執

照而言。所謂的「實際建築使用」即基於使用者之觀點對於建築物本身依照各人使用需求特

性，所導出實際使用空間而言。如果兩者間能夠有一致性的認知結果，理論上應該不會有違

章建築的產生。但實務上卻普遍存在違章建築的現象，顯示兩者間確實存在某種程度的落

差。

故本研究的目的希望從法令規範之「合法建築使用」與使用者角度之「實際建築使

用」，兩者間所產生的落差，透過外部性的理論分析，討論從法規面如何考量使用者的需求

提出適當的管理策略。另外嘗試藉由台南市已被查報之違章建築案件為分析對象，透過查報

資料進行居民使用空間需求特性之問卷調查，以瞭解合法建築使用與實際(即使用者期望之)建
築使用需求之差異，進而嘗試提出適當合理的建築管理策略。

本文第一部份為緒論；第二部份探討有關外部性的相關理論與違章建築的相關文獻；第

三部份以台南市198�年至200�年違章建築查報資料分析目前台灣都市違章建築的特性與可能

產生的外部性影響；第四部份則透過對違建戶的訪談資料分析台南市居民建築空間使用的特

性與需求，及藉由對違建戶之鄰戶的訪談資料，分析違章建築對鄰近環境之影響；第五部份

則整合現有違章建築的特性與使用者的需求，探討違章建築所產生之外部性問題，並提出相

關的策略；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二、外部性理論與違章建築之相關文獻

違章建築的激增一直是政府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儘管許多文獻討論本議題(如：Chan, 
1998; Chan, 2000; Lai & Ho, 2001; Leung & Yiu, 200�; Yiu et al., 200�; Yiu, 200�; Yiu & Yau, 
200�)，但相關的實證研究文獻卻並不多見(Ho et al., 200�)。另外，有關違章建築處理之相關

文獻大多從法令及行政管理的角度探討為主(如：林庭毅，200�; 洪村山，2002; 黃錦堂，200�; 
謝崑滄，200�)，而討論從違章建築所產生對外部環境衝擊者，則甚為有限。以下就本文所討

論之外部性理論與相關文獻整理如後：

(一) 外部性理論與相關文獻

所謂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人們的經濟行為有一部份的經濟利益不能歸自己享受，

或是有部份成本不必自行負擔(Rosen, 19��)。如果自己不能享受到的利益發生時，那一部份

的利益就稱為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ies)或外部利益；反之，當有自己不需負擔的成本發生

時，這種成本就稱為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或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在外部成

本方面，舉例而言，最常為人所提及的是環境污染。此等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難以市場

定價，也未能由製造污染者負擔，此稱之為外部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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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理上而言，違章建築形成後對於都市環境不免產生一些外部性，而所謂的外部性係

指人們的建築(經濟)行為有一部分的利益不能歸自己享受，或是有部分成本不必自行負擔者。

亦即，違建者對於因為違章建築所形成外部環境成本(external environment costs)。這些外部

成本，舉例而言，包括相鄰建築安全性、公私土地權益受到侵害、以及對都市景觀之破壞等

等。

有關違章建築外部成本之產生，如圖1所示。圖中橫軸為建築量(Q)，如樓地板面積；而

縱軸為建築價格(P)。在外部成本上，PMC代表違建者所負擔之私人邊際成本，SMC則代表違

建所產生之邊際社會成本，而違建者通常未將社會成本納入考量，故社會邊際成本高於私人

邊際成本。就私人利潤最大建築量應為Q1，未納入考量時，將造成△ABC的社會福利損失。

而社會福利最大開發量為Q*，因此若開發者未將開發所產生的社會成本納入考量，則將造成

開發者過度開發產生負面外部性，使得全體社會產生△ABC的福利損失。

 

圖一  違章建築之外部成本示意圖

至於解決外部性的做法，通常採取的方式有下列數種：(1)「對財產權的界定」，即在

交易過程中降低財產權賦予的交易成本，減少人類互動過程的不確定性，使資源的使用更具

效率。(2)「外部成本內部化」，即對於產生外部成本的行為者予以課稅費，並對於提供外部

效益者加以補貼，將違章建築行為所產生的外部效果由開發者自行承受，對於此種稅又稱為

「庇古稅」(Pigouvian Tax)。(�)「政府直接介入」，即將違章建築開發行為，透過政府直接介

入市場的規劃管制、立法與相關制度的建立，規範其社會責任，使整體社會資源使用更具公

平與效率。

有關外部性理論的應用層面相當廣泛，例如在運輸計劃方面姜渝生等(200�)認為運輸投資

計畫中討論興建成本與營運成本以及可衡量效益時，較少將不可貨幣化的外部性納入考量，

文章中以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將空氣污染、噪音、肇事空間阻隔等因素納入效

益考量，以顯示其影響程度。Litman(199�)估計都市運輸系統使用者必須增加比平常約�0％的

使用費才能將外部成本內部化。Nijkamp & Blaas(199�)亦提及生態系統、視覺破壞與阻隔障礙

等因素較不易受到重視的運輸設施外部性。另外，曾菁敏(2008)則是利用空間外部性的特徵價

格模型，探討對住宅土地價格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顯示空間外部性對住宅土地價格存在相互

性。而洪小文(200�)則是以外部性理論探討政府如何透過最適所得稅及最適固定成本補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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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最適支出與產出比例的制定，處理擁擠外部性問題。此外，Sullivan(198�)將擁擠外部

性區分為開發量擁擠外部性與開發強度擁擠外部性兩種。此等外部性均會造成公共設施的不

足及環境品質的下降，並使經濟活動在空間分佈上產生不效率。

基於學理與文獻上對於外部性問題的探討及應用層面頗為廣泛，且大多針對無法直接採

用價格衡量及處理的問題為主。而違章建築所產生的外部性也屬於此一性質，因此如何透過

處理外部性相關手法，來解決違章建築問題應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二) 違章建築類型與處理之相關文獻

謝崑滄(200�)針對台灣高雄市的違章建築問題探討中，對於產生違章建築的形成因素從

法律面、社會面、經濟面及執行面提出其看法。林庭毅(200�)針對台灣違章建築處理模式問題

研究指出，違章建築持續衍生無法根除的主因為包括：(1)民眾對建築相關法令認知不足夠，

守法觀念錯誤偏差，主管機關宣導教育不力、(2)多數民眾持有投機及民意代表關說有效之僥

倖心態、(�)經費、人力之編列不足致取締執行無落實、(�)現階段法令對違章建築之罰責未盡

周延及遏阻效果等。洪村山(2002)在違章建築處理模式的研究中指出違章建築對於居住品質與

安全的影響包括影響舒適居住環境等五點，同時也提出包括違章建築採取發包強制拆除等八

項違章建築處理的建議模式。邱宏哲(2001)則提出對於違章建築處理政策作法，將其分為「輔

導」與「禁制」兩大類別。

三、台南市都市違章建築特性與外部性分析

台灣違章建築的形成主要導因於兩個面向：一為建築相關法令規範可能過於嚴苛，導致

使用者在現行法令規範下所允許興建之建築面積不敷使用所致；另一則為使用者心態問題，

因為政府未能貫徹對違章建築的拆除或處罰，導致民眾抱持僥倖投機的心理促使違章建築情

形更加普遍及惡化。

為瞭解目前台南市違章建築特性與可能產生的環境外部性問題，本文透過台南市政府已

查報之違章建築資料，進行違章建築特性分析，並嘗試以違章建築所在區位類型與產生形式

的關係，討論違章建築的外部性關聯。

(一) 台灣現行處理違章建築之相關法令

台灣現行有關處理違章建築的相關法令，包括中央法令與地方自治條例相關規定，或各

地方政府依地方特性與相關需求另行規定有關違章建築取締措施。

「違章建築」係指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實施區域計畫地區或經內政部指定地區等建築

法適用地區內，凡未經直轄市、縣(市)(局)建築主管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建造執照、使用執

照，擅自興建或擅自使用者，不論建築物是公或私、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其工

程全部或僅為部份，統稱為違章建築。

違章建築之產生形式可以被區分為：(1)全部違章建築、(2)夾層違章建築、(�)法定空地違

章建築、(�)露台違章建築、(�)陽台違章建築、(�)防火間隔或防火巷違章建築、(�)屋頂平台違

章建築、(8)圍牆違章建築、(9)天井違章建築、(10)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違章建築、(11)採光罩

違章建築、(12)遮陽棚違章建築、(1�)貨櫃屋違章建築、(1�)廣告物違章建築、及(1�)鴿舍違章

建築等等(黃錦堂，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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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南市違章建築相關基礎資料分析

本文以台南市已被查報之建築違章案件作為研究分析的對象。依據台南市政府所提供自

198�年至200�年已被查報之違章建築資料進行統計分類，並就違章建築所在區位類型與產生

形式加以討論。

1. 台南市198�年至200�年已被查報並核判違章建築之數量分析

由表一資料顯示，台南市自198�年至200�年止，經查違章建築總數量達到19,9�0件。而

在各年度之違章建築統計資料發現，在1989年有一高峰期，另外在1998年以後則又有另一波

高峰，分析在1989年正值台灣房地產的一個高峰期，而台灣在199�年宣佈全面實施容積管

制，因而使得未實施容積管制前與實施容積管制後的可建樓地板面積大幅減少，更使得違章

建築情形更為加重。

註：(A)/(B)稱為違建指標，即違章建築件數與使用執照核發件數之比值。

2. 違章建築之實證特性分析

由表二資料顯示，台南市在198�年至200�年所查報的違章建築所在區位類型分類以「私

人土地」比例最高，而在「公有土地」、「佔用道路」、「騎樓地」則並無太大差異。由

此看來在損及公共權益部分的影響相對較小。另台南市在198�年至200�年所查報的違章建

築的各類形式中，如表三，以「法定空地違章建築」比例最高，其次分別為「廣告物違章建

築」、「全部違章建築」及「屋頂平台違章建築」。其中對於「廣告物違章建築」此一類型

比例較高，其原因在於台南市政府於200�年起為維護市容觀瞻重點取締竹木造鷹架樹立廣告

物措施而導致該項比例偏高。

表一  台南市1984年至2007年依各年度之違章建築數量統計分析表

年度 違章建築件數(A) 百分比 使用執照核發件數(B) (A)/(B)
198� ��� �.� �,1�8 0.10�
198� ��� �.� �,�20 0.11�
198� �9� �.0 �,98� 0.099
198� ��� 2.8 �,��� 0.098
1988 �89 2.� �,9�1 0.082
1989 818 �.1 �,�9� 0.1�2
1990 ��9 �.� �,1�� 0.092
1991 �92 2.� �,1�8 0.0�9
1992 ��� 2.� �,��9 0.0��
199� ��1 �.� �,899 0.09�
199� �2� �.2 1�,08� 0.0��
199� ��� �.� 1�,82� 0.0��
199� ��� 2.8 �,9�� 0.0�0
199� �02 �.0 �,99� 0.100
1998 9�9 �.8 �,908 0.1��
1999 1,1�1 �.� 8,8�� 0.129
2000 1,210 �.1 �,028 0.201
2001 8�9 �.2 2,2�� 0.���
2002 92� �.� �,�0� 0.210
200� 1,22� �.1 �,�9� 0.��1
200� 2,081 10.� �,811 0.���
200� 1,��� �.2 �,1�� 0.���
200� 8�� �.� �,�91 0.1�0
200� �19 �.� �,�9� 0.1��
合計 19,9�0 100.0 1�8,0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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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違章建築所形成之外部性關聯因素分析

違章建築產生外部性的影響層面，可包括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市容觀瞻(建
築法第一條所稱實施建築管理之立法精神)或侵犯他人權益與都市物理環境等面向。而其中違

章建築與建物安全更有相當的關聯性，違章建築因結構的不確定合理性而影響建物安全(Yiu & 
Yau, 200�)，建物過度負載，進而危及結構穩定性，甚至損害建物的防火安全。另外，亦對採

光和通風造成不良的影響，進而影響其住戶的生活品質(Ho et al., 200�)。再者，許多屋頂平台

違章建築影響建物進行修繕且阻礙維護(Chan, 2000)。本研究嘗試依違章建築的所在區位類型

或產生形式與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

1. 依違章建築所在區位類型分類

以違建所在區位類型考量違章建築形成之外部性包括：(1)公有土地：公有土地遭違建佔

用，未加處理造成公權力不彰，助長人民違法行為，影響政府執法公信力，未來應循法律途

徑解決。(2)佔用道路：基本上公共通行權益受損， 影響人行及車行的安全，因而造成交通事

故，將產生直接的外部成本。(�)私人土地：如為他人土地影響他人土地使用權益，應循法律

途徑解決。如為自有土地，則應視違章建築的形式再討論其可能產生之外部性內容。(�)佔用

騎樓地：基本上騎樓地係供公眾通行使用，與道路功能類似，遭佔用違章建築結果之外部性

與道路類同。

對於違章建築所在區位類型不同可能產生的外部性影響關聯，本研究針對違建戶之鄰居

進行問卷調查(參見下節說明)，包括對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市容觀瞻、侵犯他人

權益與都市物理環境等面向，進行關聯感受訪談，並經彙整得結果如表四所示。其中以影響

公共安全及他人權益最為嚴重，表示「有影響」的受訪者比例均在�0%以上。另外近來日益

受到重視的市容觀瞻也將其列入外部性考量中。

表四  違章建築所在區位類型與外部性關聯分析表

註：●：有影響; ○：普通; －：無影響

外部性影響
區位類型

公共安全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瞻 他人權益
都市

物理環境

公有土地 ● － ○ ○ ○ ○
佔用道路 ● ● － ○ ● －

私人土地 ● － ○ ● ○ ●
騎樓地 ● ● ○ ○ ● ○

表二  依違建所在區位類型之統計分析表 表三  依違建產生形式之統計分析表

項目
違建所在區位類型

項目
違建產生形式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私人土地 1�,8�� 8�.� 法定空地違章建築 11,21� ��.2
騎樓地 80� �.0 廣告物違章建築 2,9�� 1�.8
佔用道路 �91 �.0 全部違章建築 2,109 10.�
公有土地 �9� 2.� 屋頂平台違章建築 1,8�� 9.�
其他 1,2�2 �.2 其他 1,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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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違章建築產生形式分類

以「形式」考量違章建築形成之外部性，基本上與違章建築的所在區位類型有明顯關

係。因此若要進一步討論外部性影響關聯，應將違章建築所在「區位類型」及「形式」統合

考量，本研究針對違建戶鄰居問卷調查，表示「有影響」的受訪者比例均在�0%以上，如表

五所示。不同的違建所在區位類型及違建產生形式關係對於外部性的影響效果有所不同，當

然未來考量解決違章建築外部性所採取的相對策略作法應有不同的思考操作。

表五  違章建築所在區位類型及產生形式與外部性影響關聯分析表

註：A：影響公共安全; B：影響公共交通; C：影響公共衛生; D：影響市容觀瞻; E：影響他人權益; 
F：影響都市物理環境

產生形式
區位類型

法定空地
違章建築

全部違章建築
屋頂平台
違章建築

廣告物違章建築

公有土地 － A － D
佔用道路 － ABE － BD
私人土地 ADF ADF ADF D
騎樓地 － ABE － BD

四、台南市都市居民建築空間使用特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瞭解都市居民的建築空間使用需求，以探究使用者觀點下之「實際建築使

用」，並探討各種類型之違章建築可能的成因，本研究藉由對台南市已被查報並核判違章建

築之資料進行抽樣，並就抽樣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此外，為瞭解違章建築所造成對鄰近環境

的外部影響，本研究於進行違章建築戶之問卷調查的同時，也一併針對違章建築戶的鄰居，

進行對有關當地建築環境的問卷訪談。

(一) 問卷調查

基於比較全面實施容積管制前後違建戶的使用需求差異之考慮，因此本文違建戶抽樣問

卷調查的母體係以容積管制實施(199�年)前後各�年(1992年~2002年)之台南市經查報違章之違

建戶經整理共計8,�0�戶為母體，並配合各行政區之戶口數進行系統抽樣。抽樣率為�%，預計

調查違建戶2�0戶。然而，由於本問卷內容的敏感性與受訪對象的受訪意願限制，本研究最終

之受訪樣本為2,�1�戶，約達母體總違建戶數的三分之一弱，然而有效樣本別僅為1�2戶。

至於違建戶鄰居之建築環境影響問卷調查，則配合願意受訪之被抽樣違建戶，以每戶的

周邊任意抽取一戶為受訪對象，同時進行問卷調查，因此違建戶鄰居的問卷調查受訪戶數亦

為1�2戶。問卷調查進行的時間為2008年的�月至9月，採調查員攜帶問卷到戶訪談的方式進

行。

(二) 結果分析：違建戶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本次進行之違建戶問卷調查共計訪談違建戶1�2戶，問卷訪談結果整理如後：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違建戶之基本資料整理如表六所示。受訪者年齡集中在�1~�0歲之間，教育程度以

國、高中為主，職業則多為商業從業人員，月收入在�萬元以下居多，家庭人口數以�~�人所

佔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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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人受訪者基本資料

年齡
�0歲以下(1�, 8.�%)；�1~�0歲(��, 21.�%)；�1~�0歲(��, ��.8%)；�1~�0歲(�0, 
2�.�%)；�0歲以上(1�, 8.�%)

教育程度
國小(1�, 9.�%)；國(初)中(��, 2�%)；高中(職)(�2, ��%)；專科(28, 1�.�%)；大
學(22, 12.8%)；碩博士(2, 1.2%)

職業
軍公教(�, 2.9%)；工(19, 11.0�%)；商(82, ��.��%)；農林漁牧(2, 1.2%)；自由
業(2�, 1�.�%)；家管(�0, 1�.�%)；退休人員(1�, �.�%)；待業中(�, 1.�%)

月收入
2萬元以下(��, �2%)；2~�萬元(�9, �0.01%)；�~�萬元(��, 19.8%)；�~8萬元(�, 
�.1%)；8~10萬元(�, 1.��%)；10萬元以上(�, 1.��%)

家庭人口
1人(2, 1.2%)；2人(12, �%)；�人(�0, 1�.�%)；�人(�1, 2�.8%)；�人(��, 
�2.�%)；�人(1�, 9.9%)；�人(�, �.�%)；8人(1, 0.�%)；9人(2, 1.2%)；10人(�, 
1.�%)；11人(1, 0.�)

2. 受訪者之不動產概況

受訪違建戶中，絕大多數受訪者之土地與建築物皆為私有(約�0%，見表七)；同時其建築

物地坪數約在11~�0坪左右，建坪則以21~�0坪居多(見表八)。建物格局方面，樓層數以1~�樓
居多，房間數�~�間佔多數，廳數以二廳為主，衛浴則以2~�套居多，陽台數以0~1處較多，停

車位數也已0~1個停車位為主(見表九)。
以都市內的停車問題來看，受訪違建戶中有超過�0%的住戶並無停車位，同時也有�0%的

違建戶僅有一處停車位，經查台南市200�年底的小汽車持有數統計資料約為每千人2��輛，換

算為每戶約0.��輛，因此大多數違建戶停車位是嚴重不足的，進而可能衍生佔用道路或違規停

車等違章建築或交通問題。

表六  違建戶受訪者基本資料

註：括弧內第一筆數值為樣本次數，第二筆數值為百分比

表七  受訪違建戶土地與建築物權屬統計

土地權屬 次數 百分比 建物權屬 次數 百分比
土地私有 12� �1.�1 建物私有 120 �9.��
土地承租 �9 28.�9 建物承租 �2 �0.2�

總和 1�2 100.00 總和 1�2 100.00

土地地坪數 次數 百分比 建物建坪數 次數 百分比
10以下 � �.0� 20以下 1 0.�8
11~20 19 11.0� 21~�0 22 12.�9
21~�0 �1 29.�� �1~�0 1� 9.�0
�1~�0 12 �.98 �1~80 10 �.81
�1~�0 8 �.�� 81~100 11 �.�0
�0以上 � 2.91 101以上 1� 8.1�
小計 102 �9.�0 小計 �� ��.��
遺漏值 �0 �0.�0 遺漏值 9� ��.2�
總和 1�2 100.00 總和 1�2 100.00

表八  受訪違建戶土地與建築物坪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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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違章建築狀況分析

受訪違建戶的違章建築的所在區位類型與產生形式分別整理如表十、表十一。在違建所

在區位類型方面以私人土地佔絕大多數(約90%)，至於違章形式則以法定空地(佔約�0%)及屋

頂平台(約佔��%)居多。由於違章的查報係來自於民眾的檢舉，而由受訪違建戶的違章形式中

的法定空地與屋頂平台所佔比例高達8�%來看，這兩種違章形式所產生的外部效果應是最大

的，以致引起民眾的反彈而檢舉查報。

表九  受訪違建戶建築物空間概況

項目 樓層數 房間數 廳數

個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 0 0 1� 9.88 2� 1�.9�
1 �1 18.02 � �.0� �8 22.09
2 �2 18.�0 19 11.0� 10� �9.88
� �0 2�.2� �0 2�.2� � 2.91
� �� 2�.00 �� 2�.�� 1 0.�8
� 1� 9.�0 19 11.0� 0 0

�~12 � �.�8 22 12.�8 0 0
遺漏值 � 2.�� 1 0.�8 1 0.�8
總和 1�2 100.00 1�2 100.00 1�2 100.00
項目 衛浴數 陽台數 車位數
個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 10 �.81 8� �0 108 �2.�9
1 �2 18.�0 �9 28.�9 �� �0.81
2 �� �1.98 1� 9.�0 9 �.2�
� �2 2�.�2 12 �.98 1 0.�8
� 19 11.0� � 2.91 0 0
� � �.0� 2 1.1� 0 0

�~12 � �.�8 1 0.�8 0 0
遺漏值 1 0.�8 1 0.�8 1 0.�8
總和 1�2 100.00 1�2 100.00 1�2 100.00

表十  受訪違建戶違建所在區位類型

所在區位類型 次數 百分比 違建產生形式 次數 百分比

私人土地 1�� 90.12 法定空地 8� �0.�8
公有土地 � 1.�� 屋頂平台 �9 ��.�0
騎樓地 � �.�9 天井 2 1.1�

佔用道路 � �.�9 採光罩 1 0.�8
其他 2 1.1� 圍牆 10 �.81
總和 1�2 100.00 遮陽棚 � 1.��

全部違章 � 1.��
廣告物 � �.0�
夾層 1 0.�8
陽台 9 �.2�
鴿舍 1 0.�8
總和 18� 100.00

表十一  受訪違建戶違建產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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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抽樣的受訪違建戶之違建所在區位類型與產生形式是否與母體之違建戶的位置、

情節分配比例一致，應將抽樣的受訪違建戶之違建所在區位類型與產生形式與違章違建戶母

體的違建位置與情節加以比較，才能夠確保抽樣的代表性。然而實際違章的違建戶母體並不

可知，因此本研究僅能夠採取權宜的做法，以台南市政府違建查報資料來替代違建戶母體，

針對抽樣樣本與查報的違建戶在私有土地等五種主要違建所在區位類型與法定空地等五種主

要違建產生形式進行差異性檢定。

抽樣樣本與查報違章件數母體在私有土地等五種主要違建所在區位類型及法定空地等五

類主要違建產生形式的次數整理如表十二、表十三，並分別進行齊一性之卡方(χ2)檢定。在

顯著水準α=0.0�時，本研究均拒絕了抽樣分配與查報違章件數母體分配一致的假說。顯示抽

樣的受訪違建戶與查報違章件數母體違建戶在違建所在區位類型與情節方面的分配比例並不

完全一致。究其原因主要肇因於進行系統抽樣時被抽取的樣本違建戶不斷拒訪導致必須不斷

重覆抽樣，進而造成抽樣樣本與查報違章件數母體樣本分配不一致的情況。此為本研究進行

中，所遭遇到之阻礙。惟進一步比較兩者在違建所在區位類型與違建產生形式的分配比例，

抽樣樣本的比例多寡大致仍維持與母體比例類似的情況，即違建所在區位類型方面以「私人

土地」佔絕大多數，違建產生形式方面則以「法定空地」較多。由於本研究的受訪樣本以私

人土地違章者佔絕大多數，因此本研究後續關於受訪違建戶的相關分析係以私人土地為主要

研究對象，亦即本研究樣本主要對象為私有土地之違建戶。

違建所在區位類型 抽樣樣本數 百分比
查報違章件數
母體樣本數

百分比 χ2

私人土地 1�� 90.12 �,2�9 8�.1�

1�.2��2

公有土地 � 1.�� 1�8 1.�8
騎樓地 � �.�9 ��� �.�1
佔用道路 � �.�9 ��2 �.2�
其他 2 1.1� 8 0.10
總計 1�2 100.00 8,�0� 100.00

違章產生形式 抽樣樣本數 百分比
查報違章件數
母體樣本數

百分比 χ2

法定空地違章建築 8� ��.�� �,880 �8.��

9�.10�0

屋頂平台違章建築 �9 �2.2� 9�� 11.�1
全部違章建築 � 1.�� 1,�0� 1�.�9
廣告物違章建築 � �.8� 28� �.�1

其他 2� 1�.�� 882 10.�2
總計 18� 100.00 8,�0� 100.00

表十二  抽樣樣本與查報違章件數母體之違建所在區位類型分配比較

表十三  抽樣樣本與查報違章件數母體之違章產生形式分配比較(複選)

註：在顯著水準α=0.0�時之時之
488.9

2

4,05.0

註：在顯著水準α=0.0�時之時之
488.9

2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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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違建戶違章的原因整理如表十四。受訪者違章原因勾選次數最多的為「空間不足」

(約近�0%)，其次為對「法令不瞭解」(約2�%)。另有近2�%的受訪者勾選「其他」，細究其

內容主要包括前任屋主既成的違建及承租戶所承租房屋之既有的違建等。若進一步將受訪違

建戶之違章情節與違章原因進行交叉分析則如表十五。由近�0%的受訪違建戶反應「空間不

足」為其違建的主要原因來看，目前建築規劃設計所呈現的建築物空間使用顯然並不能夠完

全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由受訪違建戶的建築物地坪數統計資料(見表八)，加權平均約為每戶2�
坪。配合表六之基本資料中每戶人口數估算平均每一受訪違建戶的平均家戶人口約�.�人，如

以平均容積率200%估算，則每人的居住空間平均約11.�坪(或約�8㎡)，低於都市計畫審議之居

住空間標準每人�0㎡，此可能是違建戶因為空間不足而導致違章建築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十四  受訪違建戶違章原因(複選)

違章原因 次數 百分比

法令嚴苛 22 12.�9
空間不足 �8 �9.��
不瞭解法令 �� 2�.�8
土地昂貴 �2 18.�0
政府不拆 8 �.��
其他原因 �2 2�.�2
總和 21� 100.00

 　　　   原因

違建產生形式
法令嚴苛 空間不足

不瞭解
法令

土地昂貴 政府不拆 其他原因

法定空地 10.2% �8.�% 2�.0% 19.�% �.�% 2�.1%

屋頂平台 1�.2% �1.�% 20.�% 2�.�% �.9% 19.0%

天井 0% 0% 0% 0% 0% 100.0%

採光罩 0% 0% 0% 0% 0% 100.0%

圍牆 �0.0% 20.0% �0.0% 0% 0% 20.0%

遮陽棚 0% ��.�% ��.�% 0% 0% ��.�%

全部違章 0% 0% 100.0% 0% 0% 0%

違章廣告物 1�.�% 28.�% �2.9% �2.9% 0% 1�.�%

夾層 0% 100.0% 0% 0% 0% 0%

陽台 22.2% ��.�% 11.1% 11.1% 0% ��.�%

鴿舍 0% 0% 0% 100.0% 0% 0%

表十五  違建產生形式與違章原因交叉分析表(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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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空間滿意度分析

受訪違建戶的建築物空間滿意度調查結果整理如表十六。在整體建築的使用與面積方

面，表示不滿意的受訪違建戶約佔全體受訪違建戶的四分之一弱。至於個別建築空間的滿意

度方面，包括房間、車庫、及廚房等的使用、面積、或數量，受訪者表示不滿意的比例均超

過四分之一，顯示受訪違建戶因為在這些空間不滿意狀況比較普遍，進而產生違建的情況。

如屋頂平台違建增加房間的數量與面積、法定空地的違建增加停車空間與廚房的面積等。

另以前表九中受訪違建戶的建築空間統計中的房間統計以加權平均計算每一違建戶的平

均房間數約為�.�間，配合前述平均每一違建戶之家戶人口數約�.�人估算，平均每人擁有的房

間數僅約0.��間，如此因為平均每人擁有的房間數偏低的情況自然容易產生違建的誘因。

至於車庫的滿意度方面，台南市住戶平均每戶持有的小汽車數約為0.��輛，亦即平均一

戶約有接近1輛小汽車。因此由表1�的車庫數與車庫數量滿意度的交叉分析中可知，在對車庫

數量表示不滿意的�8個受訪違建戶中，近��%(�1位)是家中無車庫者，另外��%(1�位)則是家

中有1個車庫者。此一結果顯示以目前台南市居民的經濟能力而言，平均一家戶擁有1輛小汽

車乃是非常普遍的狀況。但囿於都市地價昂貴、每一建築單元的土地面積極為狹小，自然很

難再去規劃出足夠的停車空間，因此也造成利用法定空地違章作為停車空間的問題。

表十六  受訪違建戶空間滿意度

項目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整體使用 �0 29.0� 8� �8.8� �8 22.09
整體面積 �� 2�.�� 8� �9.�2 �1 2�.8�
房間使用 �9 28.�9 �9 ��.9� �� 2�.�8
房間面積 �� 2�.1� 8� �9.�2 �2 2�.�2
房間數量 �� 2�.1� 81 ��.09 �� 2�.��
衛浴使用 �� 2�.00 9� ��.81 �� 19.19
衛浴面積 �9 22.�� 9� ��.81 �� 21.�1
衛浴數量 �� 2�.00 92 ��.�9 �� 21.�1
車庫使用A 21 1�.91 8� ��.9� �� 29.1�
車庫面積A 21 1�.91 8� ��.29 �� 29.80
車位數量A 20 1�.2� 8� ��.9� �8 �1.�9
客廳使用 �� 20.�� 118 �8.�0 19 11.0�
客廳面積 �� 19.�� 11� ��.�� 22 12.�9
客廳數量 �� 19.19 12� �1.�1 1� 9.�0
廚房使用 �1 18.02 9� ��.2� �� 2�.��
廚房面積 �1 18.02 92 ��.�9 �9 28.�9
餐廳使用B 2� 1�.�� 12� ��.�1 1� 9.��
餐廳面積B 22 1�.�1 128 �8.0� 1� 8.��
餐廳數量B 21 12.80 12� ��.�� 1� 9.��

註：A：車庫使用、面積、及數量滿意度有21位受訪者未填答，為遺漏值。

        B：餐廳使用、面積、及數量滿意度有8位受訪者未填答，為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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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積管制實施前後違章建築狀況比較

台灣地區於199�年全面實施容積管制，使土地所有權人可建築樓地板面積受到囿限，此

一政策是否對於民眾的空間使用行為與違章建築行為產生影響？乃是值得探討的課題。為瞭

解容積管制前後民眾之空間使用狀況與違章建築狀況的差異，本文將違建戶受訪樣本依其被

查報違章建築的年份區分為容積管制實施前(199�年以前)與實施後(199�年以後)，分別探討其

在違章原因與違章情節之差異。表十八、表十九為容積管制前後違章情節與違章原因比較。

就受訪違建戶的違章產生形式而言，藉由χ2檢定得知在容積管制前後並無明顯差異，亦即違

建戶違建的狀況在容積管制前後並無不同。在違章原因方面，同樣由χ2檢定在容積管制實施

前後造成使用者違建的原因並無不同，都是以「空間不足」(約佔�0％)為使用者違建的主要原

因。換言之即容積管制並不影響使用者違建的行為。

表十七  車庫數與車庫數量滿意度交叉分析

註：表中數值為次數

車庫數
車庫數量滿意度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0 � �� �1
1 9 2� 1�
2 � � 0
� 1 0 0

表十八 容積管制實施前後違建產生形式比較

項目
容積管制
實施前

容積管制
實施後

項目
容積管制
實施前

容積管制
實施後

法定空地 �2 �� 法令嚴苛 9 12
屋頂平台 22 �0 空間不足 �0 �2
全部違章 2 1 不瞭解法令 1� 28
廣告物 0 � 土地昂貴 1� 1�
其他 9 19 政府不拆 � �
總和 �� 9� 總和 82 9�
χ2 �.���9 χ2 �.8���

註：表格中數值為勾選次數；“ * ”表示在顯

著水準α=0.0�時拒絕無差異的虛無假說

註：表格中數值為勾選次數；“ * ”表示在顯著水準

α=0.0�時拒絕無差異的虛無假說

表十九  容積管制實施前後違章原因比較

(三) 結果分析：對違建戶鄰居之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本次進行之違建戶鄰居問卷調查，主要是針對抽樣違建戶之鄰近家戶，隨機選取一戶作

為受訪樣本，共計訪談違建戶鄰居1�2戶。主要在瞭解其對違建戶所產生的建築環境影響的看

法。茲將問卷訪談結果整理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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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鄰居違建戶的認知

為瞭解受訪違建戶鄰居對其鄰近違建戶違章狀況的認知，在問卷中分別調查受訪者對鄰

居是否為違章建築及是否知道其違章建築的類型之問項，結果統計如表二十一。有超過三分

之二的受訪者表示對其鄰居違章的狀況並不知情，僅有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知情；此外

對其鄰居違章建築的類型知情者約佔所有受訪者的三成左右。此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對

其鄰居的違章狀況其實認知程度並不高。

表二十  違建戶鄰居受訪者基本資料

鄰居受訪者基本資料

年齡
�0歲以下(2�, 1�.��%)；�1~�0歲(��, 19.��%)；�1~�0歲(��, �2.��%)；�1~�0歲(��, 
20.9�%)；�0歲以上(�, �.�8%)

教育程度
國小(10, �.81%)；國(初)中(��, 2�.�8%)；高中(職)(�0, �0.�9%)；專科(2�, 1�.9�%)；
大學(22, 12.�9%)；碩博士(2, 12.�2%)

職業
軍公教(8, �.��%)；工(19, 11.0�%)；商(82, ��.��%)；農林漁牧(0, 0%)；自由業(20, 
11.�2%)；家管(2�, 1�.11%)；
退休人員(10, �.81%)；待業中(�, �.�8%)

月收入
2萬元以下(�2, �0.2�%)；2~�萬元(8�, �0.28%)；�~�萬元(2�, 2�.��%)；
�~8萬元(�, 2.9%)；8~10萬元(�, 1.��%)；10萬元以上(2, 1.1�%)

家庭人口
1人(1, 0.�8%)；2人(8, �.��%)；�人(21, 12.21%)；�人(�9, ��.�%)；
�人(��, �1.98%)；�人(22, 12.�9%)；�人(2, 1.1�%)；8人(2, 1.1�%)；
9人(1, 0.�8%)；10人(1, 0.�8%)

註：括弧內第一筆數值為樣本次數，第二筆數值為百分比

表二十一  是否知道鄰居為違章建築

項 目 次數 百分比

知情
知道形式 �2 �0.2�
不知道形式 2 1.1�

不知情 11� �8.02
遺漏值 1 0.�8
總和 1�2 100.00

�. 對違建戶鄰居之影響分析

針對違建戶鄰居，調查違建戶之違章建築對其所產生的相關外部性影響(見表二十二)，
包括：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市容觀瞻、他人權益、都市物理環境(音環境、光環

境、溫熱環境、空氣環境、水環境、綠環境、振動環境、及電磁環境；賴啟銘，2000)等的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之違建戶鄰居基本資料整理如表二十所示。受訪者年齡也是集中在�1~�0歲之間，教

育程度以國、高中為主，職業則多為商業從業人員，月收入在�萬元以下居多，家庭人口數以

�~�人所佔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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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管理之外部性策略分析

(一) 建築管理之外部性策略

有關解決外部性問題的作法，因產生外部性的主體因素不同而有不同的因應策略，表

二十三即就不同理念與角度提出課徵對象、課徵目的、課徵標準等作一比較。其中所應用的

基本理念包括使用者付費、受益者付費、成長付費、增值回饋及特別公課等，而採取的課徵

目的不外乎考量外部成本內部化、回收設施成本、減低開發衝擊、及課取變更不勞而獲的利

得等。且也應用在實際的土地開發管理策略上，例如市地重劃抵費地負擔、非都市土地開發

影響費、空氣污染防治費等。

表二十二  違章建築對違建戶鄰居之影響程度分析

項目
有影響 普通 沒有影響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公共安全 8� �8.8� �� 2�.�� �1 2�.8�
市容觀瞻 �� ��.19 �� 2�.�� �9 28.�9
他人權益 �1 �1.28 �0 ��.88 �1 2�.8�
空氣環境 �� �1.� �� �1.� �� ��.21
公共交通 �� �0.81 �� �0.81 �� �8.��
溫熱環境 �� �0.81 �� �0.81 �� �8.��
光環境 �� 2�.�� �1 ��.�� �� ��.21
水環境 �� 2�.�8 �2 ��.0� �� �8.��

公共衛生 �2 2�.�2 �9 �0.12 �1 ��.��
音環境 �2 2�.�2 �9 �0.12 �1 ��.��
綠環境 �2 2�.�2 �9 �0.12 �1 ��.��

電磁環境 �1 18.02 �� ��.21 �� ��.��
振動環境 28 1�.28 �� ��.21 80 ��.�1

表二十三  處理外部性相關稅費課徵理念比較分析表

基本理念 課徵對象 課徵目的 課徵標準 應用實例

使用者付費 設施之直接使用者
外部成本內部化
回收設施成本

以使用者行為為指標
市地重劃
抵費地負擔

受益者付費 設施之受益者
外部成本內部化
回收設施成本

以受益程度為準 工程受益費

成長付費 開發者或變更者
外部成本內部化
減低開發衝擊

以開發或變更造成
之影響程度而定

非都市土地
開發影響費

增值回饋
辦理變更土地
之土地所有權人

課取變更之
不勞利得

變更後之增值部分
扣除變更開發之必要
成本後之一定比例

土地增值稅

特別公課
因特定行為而

產生負面外部性者
負面外部性內部化

依負面外部性
之影響程度而定

空氣污染防治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賴宗裕(2000)

看法。在詢及違章建築對各種環境的影響時，受訪者認為影響較大的分別為「公共安全」、

「市容觀瞻」、及「他人權益」，表示「有影響」的受訪者比例均在�0%以上；至於相關建

築物理環境部份，可能由於一般人對建築物理環境的改變的感覺比較不敏銳，因此表示「沒

有影響」的受訪者比例均高於認為「有影響」的受訪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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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面對違章建築所產生的外部性關係及其影響層面的差異，對處理外部性作法應

可考量不同的管理策略。而違章建築形成的因素，一為建築相關法令規範可能過於嚴苛，導

致使用者在現行法令規範下所允許興建之建築面積不敷使用所致；另一則為使用者對法令認

知不足或漠視等問題。由本研究針為違建戶之使用者的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違建戶違建的

原因中，「空間不足」是多數受訪者違建的主要原因。而「空間不足」主要來自於都市地價

昂貴以及容積管制限縮可興建樓地板面積，使得目前都市計畫所訂定之每人居住空間標準在

實際執行上很難去達成。因而造成使用者只能透過違建的方式來增加其居住空間。在此情況

下，若違建戶之違章建築所衍生的外部性並非相當嚴重的情況下，針對違建戶之違章建築予

以課徵影響費應是符合社會公平的處理方式。至於未來在都市計畫與建築管理等相關法令的

修訂，則可在完整配套的考量下適度放寬都市地區的容積以提高居住品質，同時檢討停車位

設置的相關標準以避免或減少住戶因停車需求而衍生相關的違章建築與交通違規等事項。

至於處理違章建築外部性建議，應以其造成外部性的影響層面為主，即影響公共安全、

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市容觀瞻、他人權益與都市物理環境來討論。由本研究針對違建戶之

鄰居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的違建戶鄰居認為違章建築所產生的外部性影響主要

還是以「公共安全」、「市容觀瞻」、「他人權益」等為主，至於公共交通、公共衛生與都

市物理環境之影響較為輕微。因此在有關管理策略基本上仍宜考量現有違章建築處理相關法

規的基本精神，其對應管理策略可包括：強制拆除、限期改善、或課徵影響費。管理策略與

外部性影響的操作建議如表二十四所示。

表二十四  違章建築外部性管理策略採取建議表

外部性影響
管理策略

公共安全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瞻 他人權益
都市

物理環境

強制拆除 ● ● ●

限期改善 ● ● ●
課徵影響費 ● ● ●

(二) 影響費之課徵

由前述建築管理之外部性策略知，針對違章建築的狀況採取課徵影響費的方式，可將違

章建築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同時也是改善都市環境的一種有效的方法。但若要課徵影

響費，則課徵的標準為何？

理論上要課徵影響費，應依違章戶所造成的外部性成本來加以課徵，但違章建築戶所造

成的外部性成本其實很難加以衡量，即便是同樣的違建所在區位類型、違建產生形式、違章

規模，其對周邊所產生的外部性效果亦不同，再加上外部性效果也會隨著受影響者的感受不

同而有差異，因此單純地以違章建築戶所在地區房地產交易價格恐怕也難以具有代表性，加

上房地產交易價格亦會隨著景氣而波動，更難以作為影響費課徵的基準。

為建立一套實務上可操作的課徵標準之機制的參考，本研究參照特徵價格(hedonic price)
的概念，將違章造成的外部價格區分為違章行為人的屬性因素及各種違章變數。再藉由迴歸

的因果關係來建立違章建築的衝擊影響費迴歸模型。操作上則利用違建戶受訪者相關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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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再配合每一受訪違建戶之基本特性及其違章建築的產生形式等作為自變數。再依建築

法第二十五條、第八十六條所規定擅自違建者課予罰鍰之規定及2001年台南市公告之建築物

造價標準，按每一違建戶違建的構造與面積大小估算所應繳納之罰鍰數額。本研究假設此罰

鍰係受訪違建戶在其違建不被拆除的情況下，所願意對其造成的外部成本付出的最大願付價

格(maximum of willingness to pay)，即是以此罰鍰數額作為其產生之外部成本的最大願付價格

之替代變數，透過迴歸因果關係來建立違章建築之最大願付價格的衝擊影響費之迴歸模型。

至於方程式的函數型態，本研究考慮線性(linear)、指數(exponential)、及對數(logarithmic)等不

同的函數型態，最後以效果較佳的指數型態來建構迴歸模型方程式。衝擊影響費之迴歸模型

方程式的變數設定參見表二十五，其方程式模型為式(1)：

iikkijjiii
xxxxP

ˆˆˆˆˆ
ln

22110

LL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表二十五  衝擊影響費之迴歸模型變數設定表

變數 (x) 變數值設定

法定空地(x1) 法定空地違建為1；非法定空地違建為0
屋頂平台(x2) 屋頂平台違建為1；非屋頂平台違建為0
天井(x�) 天井違建為1；非天井違建為0
採光罩(x�) 採光罩違建為1；非採光罩違建為0
圍牆(x�) 圍牆違建為1；非圍牆違建為0
遮陽棚(x�) 遮陽棚違建為1；非遮陽棚違建為0
全部違章(x�) 全部違建為1；非全部違建為0
廣告物(x8) 廣告物違建為1；非廣告物違建為0
夾層(x9) 夾層違建為1；非夾層違建為0
陽台(x10) 陽台違建為1；非陽台違建為0
年齡(x11) 連續數值變數；單位：歲

月收入(x12) 連續數值變數；單位：仟元/月
家庭人口數(x1�) 連續數值變數；單位：人

市區虛擬變數(x1�) 東區、北區、中西區為1；其他行政區為0
最大願付價格(P) 連續數值變數；單位：元

註：市區虛擬變數(x1�)：行政區人口密度超過10,000人/平方公里時為1，否則為0。

式(1)中Pi為受訪違建戶的最大願付價格，χij 為影響最大願付價格的違建戶i之相關屬

性。上式迴歸模型之參數估計結果如表二十六所示。

變數名稱 參數值 標準差 t-值 顯著水準

常數項 8.881** 0.�8� 18.2�8 0.000
家戶人口數 0.1��* 0.08� 1.8�1 0.0�9
法定空地違建 -0.9��** 0.��� -2.��� 0.009
屋頂平台違建 -0.�2�* 0.��8 -1.��0 0.08�
採光罩違建 -2.9�8** 1.�01 -2.10� 0.0�8
圍牆違建 -1.298* 0.�9� -1.8�9 0.0��

註：“ * ”表示在顯著水準α=0.1時可拒絕為0的虛無假說；“ ** ”表示在顯著水準α=0.0�時可拒絕為0的虛

          無假說

表二十六  違章建築衝擊影響費之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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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參數估計結果，模型對違章最大願付價格之整體變異解釋能力(修正R2)並不高，僅有

0.0�9，顯示尚有許多可能影響最大願付價格的因素並未被包含在目前之實證模型中。但是以

目前所建立之衝擊影響費之迴歸模型而言，影響違建戶最大願付價格的因素，例如家戶人口

數、是否為法定空地違建、是否為屋頂平台違建、是否為採光罩違建或是否為圍牆違建等，

皆為顯著。顯示本實證模型對於此等變數之因果分析，仍然可以解釋部份因果關係。但是，

若要用於解釋最大願付價格的變異，則就不適用。至於表2�中其他不顯著的變數，經檢視資

料後推論不顯著的原因包括：(1)具備該類型變數的樣本太少，例如天井、遮雨棚、全部違

章、廣告物、夾層等違建類型的樣本數都各僅約1~2個，可能是造成這些變數不顯著的原因；

(2)因為本研究的因變數係以罰鍰數額作為最大願付價格的替代變數，而罰鍰數額的計算是透

過違建的面積、結構、造價標準等計算而得，與受訪者年齡、收入、及其違建是在市區或郊

區等因素並無太大關係，因此這些自變數對因變數變異的影響效果自然非常有限。

在表2�的參數估計結果中，僅家戶人口數係數值為正，代表當違建戶的家戶人口數愈

多，則其最大願付價格也會愈高。因為本研究之實證函數最後被指定為指數函數，因此其變

數
其最大願付價格也會愈高。因為本研究之實證函數最後被指定為指數函數，因此其變數 j

x

對最大
對最大願付價格P之影響彈性，經推導為式(2)所示。

  
jj

j

j

x

P

x

x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其中，表示彈性大小除與估計係數
其中，表示彈性大小除與估計係數 j

有關外，也與自變數值
其最大願付價格也會愈高。因為本研究之實證函數最後被指定為指數函數，因此其變數 j

x

對最大
有關。以此據以計算家戶

人口數最大願付價格P之影響彈性。若以台南市平均家戶人口數約�人加以估算，其彈性係數

約為0.�2，而當增加1個家戶人口(即家戶人口數成為�人)，則彈性係數提升至約為0.���，彈性

較高代表因為人口較多會導致最大願付價格增加的比例提高，意即：當家戶人口較多時，增

加一個家戶人口導致最大願付價格增加的比例，會高於家戶人口較少時，增加一個家戶人口

所增加的願付價格比例。其原因可推論為：當家戶人口較少時，對空間的使用需求較低，因

此願付價格增加的比例較低；反之當家戶人口較多時，因為對空間的使用需求較高，導致最

大願付價格也隨之提高。以全部樣本之平均願付價格為1�,��9元(標準差為2�,2�2)進行推算，

則�口之家相較於�口之家的違建機會成本(藉由罰鍰而免於被立即拆除)約為2,���元，如式(�)
所示。

                    
155.016479

j

j

P

x

P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換言之，即家戶每增加1個人的違建機會成本約為2,���元。

至於其他各種違建類型的變數之參數值均為負值。表示其參數值愈大(負值之絕對值越

小)，則相對之最大願付價格也愈高。其中，屋頂平台違建類型之願付價格最高，其次為法定

空地違建，再其次為圍牆違建，最低則為採光罩違建。因此不同違建類型間最大願付價格的

差異為：

j
i

eeP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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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中i與j代表不同的違建類型，P為平均願付價格1�,��9元(標準差為2�,2�2)。依本研

究實證模型所校估之係數為基礎，則屋頂平台違建較法定空地違建增加約2,�0�元的機會成

本；法定空地較圍牆違建增加約1,898元的機會成本；而圍牆違建則較採光罩違建增加約�,���
元的機會成本。因此未來若要針對違章建築的產生形式課徵影響費時，上述分析結果可提供

政府部門一個訂定標準的參據。

六、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針對台南市之違章建築現象分類與其對外部環境衝擊進行實證分析，並透過特徵

價格法建立違章建築之特徵價格模型，以分析政府部門在採取不同建築管理策略下，所獲得

的實質效果進行比較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1.實施容積管制後，因可建樓地板面積大幅減少，使得違章建築情形更為加重。而針對

違章建築產生形式而言，本研究發現「法定空地違建」仍是目前台南市違章建築主要

的存在類型(約佔��％)，而法定空地的留設正是考量維持都市環境的重要規範，尤其影

響「都市光環境」、「都市溫熱環境」、「都市空氣環境」、「都市水環境」與「都

市綠環境」，但民眾卻缺乏此一觀念，且其鄰居更多不知情(約佔�8％)，因此政府有必

要加強教育宣導。

2.透過違建戶的問卷訪談結果也可以發現，一般民眾違建的原因主要來自於空間不足(約
佔�0％)；其中又包括房間數與車庫數量之明顯不足。在目前容積管制的條件下，實際

的居住使用空間(約�8m2)仍未達都市計畫設定的標準(�0m2)，導致民眾多透過法定空地

違建、陽台違建或屋頂平台違建來增加使用空間。

�.本研究藉由迴歸因果關係模型來建構以違建的行政罰鍰作為違建戶的最大願付價格之

衝擊影響費迴歸模型，結果顯示當家戶人口數增加時，其違建之機會成本亦會隨之增

加。至於各種違建類型的機會成本方面，以屋頂平台的違建機會成本最高，其次為法

定空地。

(二) 後續研究建議

綜合本研究對於台南市現存違章建築特性分析結果發現，依據現行法令規範下，自198�
年起至200�年止台南市每年提報的違章建築數量有逐年增加趨勢，尤其在199�年台灣宣佈全

面實施容積管制後，更大幅增加，顯示容積管制對於建築物使用者確實造成衝擊。因此，未

來在完整配套的考量下，容積管制是否能夠適度的檢討鬆綁，可能是一項可進一步探討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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